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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政文〔2018〕69号  
仙游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仙游县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鲤城街道办事处，县直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仙游县人民政府         
   2018年7月16日        
（此件主动公开）

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2018-2030）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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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前言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和《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的有关要求，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转方式调结构，进一步完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制度，科学划定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养殖区，编制组按照农业部印发的《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要求，以《福建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和《仙游县“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16-2020）》等为依据，在综合分析仙游县水域滩涂资源与开发利用现状、水域滩涂环境承载力与发展潜力、水产养殖业发展趋势与需求等基础上制定《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8-2030年）》。

第二节 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

3.《食品安全法》

4.《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5.《环境保护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通知及意见

8.《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发[2015]12号）

9.《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17号）

10.《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农渔发[2016]1号）
11. 农业部关于印发《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农渔发[2016]39号）

12.《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关于加快我省淡水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闽海渔[2016]219号）

13.《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水产养殖水域规划工作的通知》（闽政办[2016]235号）

14.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福建省推进渔业标准化生产实施方案》（闽海渔[2016]161号）

15.《莆田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3）标准及相关规划

16.《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89）

17.《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

18. 农业部《“十三五”渔业科技发展规划》（ 农渔发[2017]3号）

19.《福建省内陆养殖水域规划编制技术要求》（闽海渔[2016]430号）

20.《福建省“十三五”渔业发展专项规划（2017）》

21.《莆田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30）》

22.《莆田市城乡一体化总体规划（2013—2020）》

23.《莆田滨海旅游发展专项规划（2009—2030）》

24.《莆田市海洋功能区划（2013—2020年）》

25.《莆田市“镇镇有干线”公路项目路线规划实施方案（2012）》

26.《莆田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7. 《仙游县“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2016-2020）》

28.《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仙政文[2016]36号）

（4）项目基础资料

仙游县渔业统计年报（2017）

仙游县历年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仙游县养殖证发证登记情况统计表

第三节 目标任务

1、规划期限

规划期为2018年至2030年。

2、规划总目标

以优先保护养殖水域生态环境和提升水产品质量安全为前提，以渔业科学技术进步为支撑，以生态红线、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海洋功能区划和环境承载力等为依据，科学规划仙游县各区养殖水域滩涂的功能、类型、管控要求及适养水域滩涂的养殖方式、规模、管控要求等，实现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提质增效、渔民增收，推动仙游县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

3、重点任务

科学划定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和禁止养殖区，明确仙游县辖区可以用于发展水产养殖业的水域类型、范围、期限以及允许采用的养殖方式、开发模式、产业布局等。

第四节 基本原则

本《规划》编制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1、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本地水域滩涂承载力评价结果和水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形成本区域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总体思路，根据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大纲的具体要求，合理布局水产养殖生产，制定本区域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的具体措施，科学编制规划。

2、坚持生态优先、底线约束的原则。要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开展水域滩涂利用评价，保护水域滩涂生态环境，明确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合理安排产业发展空间。要将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重要生态保护或公共安全“红线”和“黄线”区域作为禁止或限制养殖区，设定发展底线。

3、坚持合理布局、转调结合的原则。要稳定池塘养殖，禁止网箱和围栏养殖，发展生态养殖和休闲渔业；支持池塘养殖和设施养殖向循环水方向发展；实现养殖水域滩涂的整体规划、合理储备、有序利用、协调发展。

4、坚持总体协调、横向衔接的原则。要将规划放在区域整体空间布局的框架下考虑，规划编制要与本行政区域的《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相协调，同时注意与本地区城市、交通、港口、旅游、环保等其他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避免交叉和矛盾，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第五节 规划范围

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范围主要为行政界线内管辖的水域滩涂。

第二章  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评价

第六节 水域滩涂承载力分析

第一条 水域滩涂资源状况

（1）地理位置

仙游县地处福建省东南沿海中部，位于东经118°27＇～118°56＇，北纬25°11＇～25°43＇之间，县域东西宽49 km，南北长63.4 km，濒临湄洲湾、紧挨秀屿港，距省会福州130 km，距经济特区厦门153 km，距莆田市区44 km，与宝岛台湾隔海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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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仙游县行政区划图

（2）地质地貌

仙游县大地构造位于东亚新华系第二隆起带的东部沉降带和南岭纬向构造体系的交汇处。此外，还有北西向构造。这三组构造互相折冲交汇、叠加的结果，深刻地影响境内地形的山河大势。褶皱在境内不居重要地位，构造主要表现为不同走向的断裂。

仙游县地处戴云山脉东坡，地势总体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地貌主体成向东南开口的马蹄形。境内以丘陵为主，盆地、河谷错杂其间。各地海拔差别很大，西北边境的石谷解海拔1803.3 m，是全县最高峰，东南部枫亭海滨海拔仅5 m，是全县最低点。共分成四个不同的地貌地带：

山地 主要分布在县西北部、东北部及东、西、南部边境。西北部的凤山、西苑、社硎乡多为中山，海拔在800 m以上。东北部的游洋、石苍、象溪、钟山镇多为低山，海拔在500～800 m之间。东、西、南部边境，由低中山逐渐降低为丘陵。 

丘陵 主要分布于中部及南部盆地，谷地周围，海拔多在500 m以下。 山间盆地与河谷平原 主要分布于中部。多呈卵圆形。有度尾、大济、鲤城、赖店、榜头、盖尾、郊尾等盆地。县城以东的盆地统称东乡平原，县城以西的盆地统西乡平原。东西乡平原总面积352.7 km2，占全县总面积的19.3%。 

河谷平原 主要分布于木兰溪干流上游及支流两岸，以及枫慈溪、粗溪、九鲁鲤湖溪、九溪沿岸等。 

（3）资源类型与面积

仙游县总面积1835 km2，境内分布“七山一水二分田”，枫亭镇为本县唯一的沿海乡镇。仙游县地表水资源总量约18.55亿m3，平均每km2集雨面积产水量101.85万m3，人均水量2027.8 m3，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地表水资源在空间分布上的总体情况由北部山区向东南部递减。每平方千米集雨面积产水量，以北部凤山、西苑、社硎、象溪、石苍、游洋、钟山等最多，南部盖尾、郊尾、枫亭、园庄等最少，中部大济、城关、龙华、赖店、榜头等略少。人均与亩均水资源，以凤山、西苑最多，榜头、郊尾最少。 

仙游县地下水资源多年平均总量为1.3亿吨，枯水年为0.97亿吨，枯水年可利用水量为0.84亿吨，全县地下水可划分为2个大分布类型：一是北部湿润山地贫水区，主要分布于北部中低山区的凤山、石苍、象溪大部及社硎、游洋、书峰、钟山部分和中部低山区的度尾、大济、榜头、盖尾部分，地下水储存水岩石裂隙和构造裂隙之中；二是中部和南部水量中等--贫乏低山丘陵区，主要分布于中部的木兰溪旁的度尾、大济、龙华、城关、赖店、榜头、盖尾等的部分及枫亭、园庄等部分。地下水的水质较好，矿化度大都小于1 g/L，灌溉系数都在2.6以上，适宜于饮用和工农业用水。 

仙游县淡水水域总面积4600 hm2，包括河流、水库和池塘等形式：

水库

仙游县水库数量多、面积大，水源污染轻、水质适中，是淡水渔业养殖的理想场所。境内共有大、中、小型水库109座，其中库容量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大、中型水库有古洋、东溪、溪尾、蒋隔等7座，金钟水利枢纽工程库容量达1.06亿m3，面积2.73 km2；小（一）、（二）型水库有102座。全县水库总库容量23700万m3，总水面1600 hm2，可供养殖水面900 hm2，占水库总水面的56.3%；已养殖水面836 hm2，占全县可养水面92.9%。

仙游县主要水库基本情况见表1，饮用水源地水库基本情况见表2。

表1 仙游县主要水库基本情况表

	序号
	水库名称
	地理位置
	库容量（万m3）
	面积（hm2）

	1
	金钟水库
	石苍乡
	10600
	273

	2
	古洋水库
	赖店镇玉墩村
	2460
	160

	3
	东溪水库
	赖店镇溪埔
	2312
	116

	4
	蒋隔水库
	度尾镇后埔村
	1464
	53

	5
	文子水库
	枫亭镇九社村
	463
	33

	6
	丰收水库
	榜头镇何鹿村
	194
	10

	7
	圳口水库
	度尾镇屏山村
	145.6
	12

	8
	九龙岩水库
	鲤城 万福村
	140
	10

	9
	下塘水库
	盖尾镇杉尾村
	154
	13.5

	10
	宋坑水库
	郊尾镇沙溪村
	148
	12.6

	11
	红旗水库
	郊尾镇梅塘村
	129
	10.5

	12
	外坑水库
	枫亭镇溪南村
	114.5
	10

	13
	红星水库
	枫亭镇山头村
	119
	10

	14
	古马山水库
	圆庄镇圆庄村
	102
	10

	15
	金山水库
	龙华镇金山村
	492
	32

	16
	狮球水库
	枫亭镇和平村
	82
	8

	17
	后井水库
	盖尾镇后井村
	100
	8

	18
	大济溪水库
	木兰溪支溪大济溪上游
	370
	15

	19
	西际水库
	钟山镇西林村
	124
	12

	20
	溪尾水库
	仙游凤山
	1120
	33

	21
	塘西水库
	仙游社硎
	1008
	28

	22
	汾阳水库
	凤山镇前县村
	620
	23

	23
	大坪水库
	菜溪乡
	116
	10

	24
	双溪口水库
	仙游西苑村
	1054
	30

	25
	东石水库
	园庄镇东石村
	234
	15

	26
	程头水库
	西苑乡
	106
	10

	27
	来狮水库
	盖尾镇石马村
	48.2
	6

	28
	君仔里水库
	盖尾镇宝峰村
	24.2
	3

	29
	后沈水库
	郊尾镇后沈村
	32.2
	5

	30
	钟潭水库
	枫亭镇九社村
	33.1
	5

	31
	坝边水库
	园庄镇泗洋村
	48
	6

	32
	田头岭水库
	园庄镇土楼村
	25
	3

	33
	山里坑水库
	鲤南镇象林村
	43.6
	6

	34
	古院水库
	榜头镇泉山村
	26
	3

	35
	下天马水库
	榜头镇上坤村
	30.6
	4

	36
	后岩水库
	榜头镇芹山村
	34
	5

	37
	林泉安水库
	钟山镇新连村
	59.73
	8

	38
	莲花水库
	钟山镇梅洋村
	22
	3

	39
	白石岭水库
	钟山镇钟山村
	22.3
	3

	40
	龙潭水库
	游洋镇梧椿村
	19.2
	2

	41
	太平亭水库
	游洋镇桥光村
	69.3
	7

	42
	大路边水库
	石苍乡济川村
	25.5
	4

	43
	隔坑水库
	龙华镇金建村
	52.5
	6

	44
	红旗水库
	龙华镇红旗村
	44
	5

	45
	林井水库
	龙华镇爱和村
	21
	3

	46
	拱桥头水库
	书峰乡兰石村
	60
	6

	47
	石峰水库
	菜溪乡石峰村
	20.1
	3

	48
	乌石水库
	大济镇乌石村
	40
	6

	49
	坑北水库
	大济镇坑北村
	65.18
	8

	50
	人民水库
	度尾镇圣山村
	39.2
	6

	51
	广桥水库
	西苑乡广桥村
	1476
	56

	52
	半岭水库
	西苑乡半岭村
	1575
	67


表2  仙游县饮用水源地库区基本情况表

	序号
	水库名称
	地点
	所属流域
	库容量

（万m3）
	主要供水区域
	库区占地面积

（公顷）

	1
	蒋隔水库
	度尾镇
	木兰溪干支上游
	1464
	度尾镇九万人供水
	57.2

	2
	古洋水库
	赖店镇
	木兰溪一级支流
	2328
	仙游城区自来水供水主要来源
	116.1

	3
	大济溪水库
	西苑乡
	木兰溪一级支流
	370
	向西苑乡供水
	17.7

	4
	东石水库
	园庄镇
	木兰溪一级支流上游
	234
	向园庄镇供水
	12.2

	5
	东溪水库
	赖店镇
	木兰溪一级支流下游
	2330
	向赖店镇供水
	96.2

	6
	双溪口水库
	榜头镇
	木兰溪二级支流中游
	1954
	向榜头镇供水
	66.5

	7
	丰收水库
	榜头镇
	木兰溪二级支流上游
	194
	向榜头镇供水
	10.4

	8
	林井水库
	龙华镇
	木兰溪干流上游
	21
	向龙华镇供水
	2.3

	9
	金钟水库
	石苍乡
	大樟溪一级支流
	10600
	向仙游县中南部和莆田市东南沿海湄洲湾北岸地区供水
	309.7

	10
	龙潭水库
	游洋镇
	大樟溪三级支流
	27
	向游洋镇供水
	1.3

	11
	大坪水库
	莱溪乡
	大樟溪三级支流
	116
	向莱溪乡供水
	19.6

	12
	文子水库
	枫亭镇
	枫慈溪一级支流
	463
	向枫亭镇供水
	33.1

	13
	古马山水库
	园庄镇
	枫慈溪二级支流
	95
	向园庄镇供水
	8.4

	14
	林泉安水库
	钟山镇
	延寿溪干流源头
	60
	向钟山镇供水
	8.5


河流

仙游县境内河流、溪涧水面数量多、面积大，但水面不稳定，水质污染，利用效益低。全县河流、溪涧面积2600 hm2，占内陆总水域56.5%，主要河流包括木兰溪、九溪、粗溪、延寿溪、沧溪、枫慈溪、仙水溪、苦溪等，总长227.3 km，流域总面积1712.5 km2。

木兰溪 木兰溪是闽中最大河流，也是仙游县境内最大的河流，位于东经118°38′～119°06′，北纬25°22′～25°25′之间，为福建省八大水系之一。木兰溪发源于德化县戴云山支脉的笔架山，途经仙游县西苑乡仙西村黄坑桥，横贯全市中、南部，自西北向东流经度尾、大济、鲤城、城东、赖店、盖尾、华亭、城郊、渠桥、黄石、涵江等地区，至三江口注入兴化湾。干流全长103.5 km，在仙游境内长64.5 km，流域面积为985 km2，河道由上游到下游渐宽，木兰溪平均年径流量为9.26亿m3。

延寿溪 又名南萩芦溪，雅称绶溪，源于仙游县钟山镇林泉安，流经仙游九鲤湖、城厢常太、涵江，在三江口与木兰溪交汇注入兴化湾。延寿溪干流长度共51 km，干支流总长189 km，本县内长12 km，本县境内流域面积有63.5 km2（包括各支流流域面积109 km2），延寿溪平均年径流量为1.4亿m3，该溪流主要为淡水捕捞作业区。

枫慈溪 源于仙游园庄乡岭北村南坑岭，流经园庄、枫亭，注入湄洲湾。全长30.8 km，流域面积136.2 km2，平均年径流量1.01亿m3，亦属淡水捕捞作业区。

沧溪 发源于本县郊尾镇，流经枫亭镇入海，全长15 km，流域面积有61.1 km2，沧溪平均年径流量为0.46亿m3。

粗溪 源于仙游县象溪菜溪村，流经象溪、石苍、游洋等，汇入永泰大梓溪。境内溪长50 km，在本县境内流域面积有259.1 km2，平均年径流量2.76亿m3，属淡水捕捞作业区。

九溪 发源于仙游凤山乡凤顶村，流经凤山、石苍，在永泰汇入粗溪。在仙游境内溪长40 km，在本县境内流域面积有219.4 km2，平均年径流量2.66亿m3，适宜作为淡水捕捞作业区。

仙水溪 源于仙游凤山乡前县村，流经凤山、社硎、象溪、书峰、榜头等，汇入木兰溪，溪长29 km，流域面积235 km2，外加九溪引水70 km2注入仙水溪，全年年径流量为3.1亿m3，适宜作为淡水捕捞作业区。

池塘

仙游县池塘面积397 hm2，占池塘可养面积99.3%，主要分布在度尾、赖店、榜头、枫亭、大济等地。

第二条  自然气候条件

仙游县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季偏北风，夏季多偏南风，气候特征为春季温和，雨量充沛；夏季东南季风明显，雨常见；秋季秋高气爽，少雨多旱；冬季冷而不寒，霜期短暂。因地形和海拔高度差异，西北山区、中部平原，东南沿海各分区气候差异较大，可细分为两种气候类型：沿海地区为南亚热带气候，山区为中亚热带气候。

（1）气温

年平均气温20.6℃，每年有20多天低于10℃的低温天气。月平均气温从1～7月呈上升趋势，从7月到翌年1月呈下降趋势。7月份气温最高，年极端最高气温39.6℃；1月气温最低，年极端最低气温为-0.1℃。北部山区年平均温度低于18℃，中、南部的平原、沿海每年平均气温则高于19℃。一般气温变幅情况大致是陆地大于水面，内陆大于沿海，谷地大于坡地。

（2）风

年平均风速1.7 m/s，季风明显，风向随着季节的交替转换，冬季多为偏北风，夏季多为偏南风，春秋为过渡季风，沿海以东北风居多，内陆以北风、东风居多。内陆山岭阻挡，风向转换不及沿海明显。

（3）日照

年均日照时数1832.7 h，光照强度大，以夏季最长，多达158 d以上，春季次之，为125 d，秋季最短。城关地区7月份日照最多可达340.3 h，2月份最少，仅有53.4 h。常年太阳年辐射量平均为110.41千卡/cm2，4～10月份75千卡/cm2左右；7月份最多，可达14.01千卡/cm2，2月份最少，为6.10千卡/cm2。冷空气影响一般出现在每年的9月至翌年5月中旬，虽然时间较长，但因受戴云山脉影响，一般入侵次数少，每次影响时间短，活动趋势弱，年平均无霜期318.4 d。养殖水域平均水温21.4℃，最高水温33.7℃（木兰溪），最低水温8℃。这样的光照和水温，对鱼、虾、贝、藻的繁殖和生产都是适宜的。 

（4）降水

年平均降雨量1300～2300 mm，仙游县降水量和地形分布较为一致，自东南沿海向中部、西北方向递增。由于受亚热带季风气候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降雨量在不同地区和季节有着明显差异，雨量从西北向东南递减，年平均降雨天100～160 d。
（5）自然灾害

仙游县辖内大部分属华南沿海地震带，华南沿海地震带的主要强震活动段落和台湾西部地震带的一部分进入了区域范围内，区域范围内总体地震活动水平较强。此外，仙游县地处福建沿海中部，为台风多发地区，每年7～10 月受台风影响较大。台风影响过程时间一般为2～3 天。莆田地区台风造成的最大暴雨过程的降水量达472 mm。
第三条  水生生物资源状况

（1）浮游生物

根据莆田市环境监测中心站2010～2015年莆田市重点地表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调查资料，仙游县淡水水域的浮游生物量分布大体如下：

池塘15～66×104ind./L，河沟 1～1.15×104ind./L，水库0.2340～5.8×104ind./L，总体而言水中浮游生物较为丰富。浮游生物中，浮游植物占14种，其中绿藻门9种、硅藻门2种、甲藻门、裸藻门及兰藻门各一种，数量上以绿藻门的栅列藻、绿球藻，硅藻门的真链藻，兰藻门的微囊藻为多。浮游动物占20种，其中原生动物门5种、轮虫类9种、节肢动物6种，从数量上看，原生动物的草履虫、轮虫类的多肢轮虫、臂尾轮虫、节肢动物的象鼻蚤、飘蚤分布较多较广。

（2）鱼类

根据仙游县农业局2010～2015渔业统计年报，全区淡水鱼类共有81种，隶属于21科，以鲤科种类最多，有43种。按生态类型分，属于江河栖息鱼类（纯淡水鱼类）约占总数的76.3%，河口性鱼类（如鲻鱼、鲈鱼等），约占12.6%；洄游性鱼类（香鱼、鳗鲡等）约占11.1%；依其起源分析，属于中国江河平原区系复合体的有草、鲢、鳙、麦穗鱼、鲂、园吻鲴等鱼类，占总数36%；南方热带区系复合体的有斗鱼、青鳐、月鳢、越南鲶等属鱼类和鲃亚科的部分种类占30%；其余属于古代第三纪区系复合体（如鲤、鲫、泥鳅等）和中部山区鱼类区系复合体（如平鳍、鳅科等）。北方平原鱼类区系复合体（如花鳅）和海水区系复合体，约占种类的34%。罗非鱼为引进鱼类。 

在81种鱼类中，经济价值较大的有：草、鲢、鳙、鲤、鲫、鲮、鲴、倒刺鲃、鲶鱼、黄颡鱼、鲈鱼、月鳢、鲻、鲚、鳗鲡、罗非鱼、日本鳗鲡等。其中，日本鳗鲡为仙游县传统特色养殖品种。
（3）其它水生生物

①虾蟹类主要包括中华绒鳌蟹（毛蟹）、石蟹、大脚虾、日本沼虾、鲈虾、谋虾等。

②贝类主要包括河蚬、无齿蚬、河蚌、田螺、沟螺、福寿螺等。

③两栖类主要包括青蛙、虎纹蛙、黑斑蛙（水鸡）、棘胸蛙（坑冻）、沼蛙等。

④爬行类主要包括龟、鳖（甲鱼）等。

⑤水生植物主要包括茭白、水蕹、水浮莲、水葫芦、水花生、细萍、芜萍、细缘萍、菱角、荸荠、莲藕等。

第四条  水域环境状况

根据莆田市环境监测中心站2010～2015年莆田市重点地表饮用水源地水质状况调查资料，仙游县淡水水域PH值因水域类型的不同而略有差异，水库PH值在7.5～8.4之间，呈微碱性；河沟的PH值为7.8～8.4之间，呈微碱性；山塘和溪流的PH值与水库接近；境内大部分水域的PH值都在正常范围内。因水域类型的不同各类营养盐平均含量分别为：磷酸盐平均含量水库为0.48μg/L，河沟为1.22μg/L，池塘为4.01μg/L，溪流为1.42μg/L；硅酸盐平均含量水库为187μg/L，河沟为281μg/L，池塘为217μg/L，溪流为214μg/L；硝酸盐平均含量水库为3.10μg/L，河沟为8.10μg/L，池塘为8.8μg/L，溪流（木兰溪）为37.62μg/L；亚硝酸盐含量水库为0.3μg/L，河沟为208μg/L，池塘为1.03μg/L，溪流为11.24μg/L；铵盐含量水库为0.52μg/L，河沟为4.89μg/L，池塘为2.15μg/L，溪流为4.58μg/L。

第五条  水域滩涂承载力评价

（1）仙游县属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夏长冬短、暖热湿润、雨量充沛，光照、热量、雨水资源丰富，适合于各种水生生物的繁衍生长。

（2）养殖水域生态环境作为保障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具有重要作用，严重制约着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通过以上对水库、池塘、溪流等现状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水库、池塘和溪流中各项检测指标含量均符合渔业水质标准，营养盐（无机氮和活性磷酸盐）含量丰富，适合鱼类及饵料生物的生长繁殖。

（3）根据仙游县渔业统计年报表（2017年），水库养殖水面836 hm2，占水库可养水面92.9%；仙游县池塘养殖面积397 hm2，占池塘可养面积99.3%；溪流主要为淡水捕捞作业区，重点开展增殖放流工作；其它低洼盐碱地、地热养殖面积3 hm2。总体而言，仙游县养殖水域已基本利用开发完全，面积增长率较低。

表3  2017年仙游县养殖水域面积与利用情况                                       

	
	池塘
	湖泊
	水库
	河沟
	稻田
	海洋、滩涂
	其它

	产量（吨）
	8294
	0
	4133
	0
	0
	0
	39

	养殖面积（公顷）
	397
	0
	836
	0
	0
	0
	3

	产量增长率%
	5.68
	0
	8.71
	0
	0
	0
	0

	面积增长率%
	0.76
	0
	0
	0
	0
	0
	0


综上所述，仙游县水产养殖应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对养殖区域、规模、密度、品种进行合理调整和配置，以充分利用水域资源；对于养殖密集的区域，应缩减养殖规模，合理搭配不同养殖品种。

第七节 水产养殖产业发展分析

第一条  水产养殖发展现状

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主要养殖方式为水库养殖、池塘养殖和其它养殖等，滩涂及海域位于枫亭工业与城镇用海区，相关区域已完成海域征收，2017年仙游县无海水养殖或滩涂养殖。其中水库养殖均采用大水面生态养殖模式，禁止网箱、围栏养殖；池塘养殖以鱼类养殖为主；河流无人工养殖模式，主要采用增殖放流的方式进行生态自然增殖；其他养殖主要为低洼盐碱地、温泉地热养殖等。
根据仙游县2017年度渔业统计报表，全县水产养殖面积1236公顷，水库养殖面积836公顷，池塘养殖面积397公顷，其它区域养殖3公顷，养殖品种主要以鱼类养殖为主，其中以四大家鱼、鳗鱼、罗非鱼、鲫鱼、鲟鱼、鲤鱼、香鱼、鲈鱼等为大宗品种。

按水域资源利用程度划分，仙游县水域养殖现状为：
表4  仙游县水域资源的养殖现状分布       

（单位：公顷）     
	区域
	全县水域

	
	水域资源面积
	养殖面积

	水库
	900
	836

	池塘
	400
	397

	其它
	3
	3


按养殖品种分，仙游县水域养殖面积分布如下所示：

①鱼类

鱼类主要以四大家鱼、鳗鱼、罗非鱼、鲫鱼、鲟鱼、鲤鱼、香鱼、鲈鱼等为主要养殖品种，主要集中在度尾、赖店、榜头、枫亭、盖尾、大济等乡镇，尤其以度尾、赖店为重点产区。各主要鱼类品种养殖面积及产量见表5。

表5  2017年仙游县主要鱼类养殖面积及产量一览表

	
	鱼类
	其中

	
	
	草鱼
	鲤鱼
	鲢鱼
	鳙鱼
	鲫鱼
	罗非鱼
	鳗鲡

	产量（吨）
	11688
	1179
	1175
	1185
	1096
	869
	1455
	2747

	面积（公顷）
	1208
	144
	136
	145
	141
	137
	263
	85


表5  2017年仙游县主要鱼类养殖面积及产量一览表（续）

	
	其中

	
	鲟鱼
	香鱼
	鲈鱼
	黄鳝
	鲶鱼
	黄颡鱼
	乌鳢
	其他鱼类

	产量（吨）
	205
	284
	214
	30
	162
	40
	12
	976

	面积（公顷）
	17
	19
	17
	7
	7
	4
	12
	63


②贝类

贝类主要以田螺、河蚬和河蚌等为主要养殖品种，主要集中在园庄、郊尾、榜头、大济等乡镇。各主要贝类品种养殖面积及产量见表6。

表6  2017年仙游县主要贝类养殖面积及产量一览表
	
	贝类
	其   中

	
	
	螺
	蚬
	其他

	产量（吨）
	464
	299
	120
	45

	面积（公顷）
	12
	6
	2
	4


③虾蟹类

虾蟹类主要以河蟹、日本沼虾、南美白对虾等为主要养殖品种，主要集中在游洋、菜溪、西苑等乡镇。各主要虾蟹类品种养殖面积及产量见表7。

表7  2017年仙游县主要虾蟹类养殖面积及产量一览表

	
	虾类
	其  中
	蟹类
	其  中

	
	
	南美白对虾
	其他  虾类
	
	河蟹

	产量（吨）
	107
	8
	99
	27
	27

	面积（公顷）
	4
	1
	3
	2
	2


④其他类

其他类主要以龟、鳖、蛙等为主要养殖品种。各主要其他类品种养殖面积及产量见表8。

表8  2017年仙游县主要其他类养殖面积及产量一览表

	
	其他类
	其  中

	
	
	龟
	鳖
	蛙
	其它

	产量（吨）
	180
	4
	80
	80
	16

	面积（公顷）
	10
	1
	4
	4
	1


⑤育苗场

根据仙游县2017年度渔业统计报表，目前仙游县淡水育苗场仅1家，育苗场面积20000m2，2017年培育淡水鱼苗13029万尾，较去年增加0.04%。

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现状示意图见附图1。

第二条 产业发展分析

1、仙游县拥有优良的气候与环境条件

仙游县属热带海洋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夏长冬短、暖热湿润、雨量充沛，拥有得天独厚的水域资源，水生生物种类繁多，气候条件和环境为水产养殖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基础条件。

2、仙游县拥有广泛的发展水产养殖业的群众基础

仙游县养殖历史悠久，养殖从业人员众多，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养殖模式，其水产养殖业效益良好，渔农民收入逐年提高，拥有广泛的发展水产养殖业的群众基础。

3、仙游县水产养殖品种丰富，特色突出

仙游县水产养殖品种丰富，主要淡水鱼类共81种，虾蟹类10多种，贝类10多种。仙游县鳗鱼产品以其优良的品质受到国外客户的欢迎，养殖特色突出。

4、无法科学指导养殖生产的瓶颈
现阶段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包括水库、池塘、河流、滩涂、浅海的开发利用已无法满足当前生态保护红线等政策形势和生产实际需要，其水域滩涂主体功能区划还未正式规划，在禁养区和限养区内养殖生产的情况仍普遍存在，水产养殖行业的发展在给渔农民增产创收的同时，也产生了如种质退化、环境污染、水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无法科学指导养殖生产。

综上所述，仙游县具有优越的自然环境与生物资源，且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发展水产养殖业具有坚实可靠的基础。但其养殖发展空间日趋减少，养殖过程中环境、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日趋严峻，急需突破。

第三条 区域经济

仙游县为莆田市辖县，“十二五”期间，仙游县紧紧围绕“跨越发展、富民强县”的奋斗目标，大力实施“依港兴县、产业强县、生态立县”发展战略，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积极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经济下行压力，攻坚克难，奋力拼搏，基本完成“十二五”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任务，先后荣获“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全国法治县创建活动先进单位”、“省级平安先行县”、“省级教育工作先进县”、“省级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先进县”、“省级食品安全示范县”、“省级园林县城”、“省级生态县”等称号。取得了多方面的发展成就：

2015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309.74亿元，比2010年翻一番，五年年均增长12%；人均GDP 达到3.66万元，比“十一五”翻一番；财政总收入28.17亿元，完成规划目标的100.6%，年均增长22.2%；地方级财政收入18.37亿元，完成规划目标的102.1%，年均增长20.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88.1亿元，五年累计完成990.6亿元，是“十一五”时期的3.8倍，完成规划目标的123.8%，年均增长28.6%；外贸出口总额3.46亿美元，完成规划目标的72.1%，年均增长7.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4.08亿元，完成规划目标的81.6%，年均增长13.3%；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80元，完成规划目标的97.2%，年均增长10.9%；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573元，完成规划目标的109.3%，年均增长12.4%。为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我县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2017年全县养殖面积1236公顷，养殖总产量12466吨，总产值27583万元；全县海洋捕捞产量250吨，淡水捕捞产量2534吨，有44艘机动渔船，总吨位122吨，功率为294千瓦，总产值8212万元。捕捞主要作业类型有拖网、围网、笼捕、流刺网、定置网和钓等。此外，全县共有水产加工企业1家，年产量可达536吨，年产值506万元，主要从事鱼类、贝类、虾蟹类3大种类系列加工。
第四条 水产养殖前景预测

水产品是优质蛋白质，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和经济水平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对水产品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加。据FAO预测，世界水产品消费量在未来30年内年均增长率大约维持在1.0％～2.9％。水产养殖业作为全球水产品供给量的主要生产方式，以其巨大的发展潜力迎合了人们对水产品不断增长的需求。《全国渔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明确提出，“十三五”渔业发展要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质增效、减量增收、绿色发展、富裕渔民“为目标，以健康养殖、适度捕捞、保护资源、做强产业为方向，大力推进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渔业发展方式，提升渔业生产标准化、绿色化、产业化、组织化和可持续发展水平，提高渔业发展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中国特色渔业现代化发展道路。因此，仙游县水产养殖产业将面对巨大的历史机遇和挑战：

1、战略性渔业结构调整和养殖布局优化，加速引进、研发养殖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注重推广高优品种、生态养殖模式和节约型养殖技术，鼓励发展特色水产品，发展池塘循环水养殖，是仙游县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必然选择。

2、加强渔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开发建设，优化配置渔业科研力量，加大渔业水域生态环境保护、种质资源保存与良种选育、水产养殖与设施渔业、水产重大疫病防治、水产养殖动物营养及饲料等方面的技术攻关力度，努力提高渔业生产的科技含量，倡导休闲渔业与生态渔业齐头并进的理念，划定区域，分头发展。

3、严格执行水产苗种生产许可证制度，加强生产环节的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努力构建安全渔业，发展基于物联网和互联网+的可追溯性水产养殖业，实现水产养殖产前、产中、产后的过程管理、科学管理、即时服务，全面提升养殖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化。

4、建立完善渔业环境监测网络，切实提高对生态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建立渔业水域污染、生态灾害应急反应机制，落实渔业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八节 养殖水域滩涂开发总体思路

根据水域滩涂承载力评价和水产养殖产业发展预测结论，形成养殖水域滩涂开发总体思路——“明确区域布局、推动渔业转型升级，保持渔业生产规模基本稳定”。

本《规划》以生态红线和环境承载力等为依据，在全县养殖水域滩涂增养殖开发已逐步接近饱和的情况下，科学规划养殖水域滩涂区域布局，实施养殖容量制度，控制养殖规模、密度，推广健康生态养殖模式，保护和改善养殖水域生态环境。主要发展方向包括：水库禁止网箱养殖，使养殖品种结构渐趋合理，水质环境得到保护和改善；河流开展增殖放流等养护措施，增殖水生生物资源，修复、优化河流生态环境；池塘重点突破循环水等高效安全生产的养殖技术与管理模式，大力发展新品种、环保型新饲料等技术应用与示范；此外，大力发展休闲渔业及多营养层级综合生态养殖模式，实现渔业资源的综合可持续开发利用。

第三章 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

第九节 功能区划概述

一、划分方法

根据全县境内各水域的自然属性、生产条件、养殖水平及今后行业发展的要求，依据仙游县本行政区域的《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仙游县“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规划》，结合本地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需要，在科学评价水域滩涂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的基础上，科学划定各类养殖功能区，将境内水域划分为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养殖区三个功能区域。

共划定基本功能区3个。

1、禁止养殖区是在指定范围内，禁止从事水产养殖生产活动的区域。

（1）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和未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水产养殖。

（2）禁止在港口、航道、行洪区、河道堤防安全保护区等公共设施安全区域开展水产养殖。

（3）禁止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水体开展水产养殖。

（4）禁止在生态红线保护I级区开展水产养殖。

（5）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从事水产养殖的区域（禁止在红树林区域从事水产养殖）。

2、限制养殖区是在指定范围内，限定水产养殖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网箱围栏养殖可养比例的区域。

（1）限制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外围保护地带、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生态红线保护II级区、依法确定为开展旅游活动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等生态功能区开展水产养殖，在以上区域内进行水产养殖的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2）限制在重点湖泊水库及近岸海域等公共自然水域开展网箱围栏养殖。重点湖泊水库饲养滤食性鱼类的网箱围栏总面积不超过水域面积的1%，饲养吃食性鱼类的网箱围栏总面积不超过水域面积的0.25%；重点近岸海域浮动式网箱面积不超过海区宜养面积10%。各地应根据养殖水域滩涂生态保护实际需要确定重点湖泊水库及近岸海域，确定不高于农业部标准的本地区可养比例。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限制养殖区。

3、养殖区是指以区域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原则上作为适宜开展水产养殖的区域。

养殖区包括水库大水面生态养殖、池塘养殖和其他低洼盐碱地、温泉地热养殖等。

二、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和保护重点

根据仙游县水域开发保护现状与面临的形势与福建省陆域生态保护红线目标要求，以及经济带发展战略布局、自然地理区位、区域生态环境安全等因素。在容量研究、合理布局、科学规划的前提下，明确和保护养殖发展的一些重要水域，如重点养殖水库、重要养殖池塘等。

第十节 禁止养殖区

禁止养殖区主要包括古洋水库、东溪水库等14个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一级管控区，木兰溪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省核心区和缓冲区，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划定的核心景区，生态公益林中划定的生态保护区，其它还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水土流失敏感区保护红线，水源涵养保护红线的一级管控区。上述禁止养殖区内禁止一切水产养殖活动，总面积29416公顷（含陆域）。

禁养区管理要求：在禁养区水域范围内，禁止从事网箱养殖以及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水产养殖活动。禁止养殖区内原有的网箱养殖以及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水产养殖活动，由本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限期搬迁或关停。禁止养殖区内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公共设施安全区域划定前已有的水产养殖，搬迁或关停造成养殖生产者经济损失的应依法给予补偿，并妥善安置养殖渔民生产生活。

第十一节 限制养殖区

限制养殖区包括古洋水库、东溪水库等14个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的二级管控区，木兰溪源省级自然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划定的核心景区之外的区域，生态公益林中划定的生态保护区外的二级管控区，其它还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水土流失敏感区保护红线，水源涵养保护红线外的二级管控区。上述限制养殖区内水库养殖采用大水面生态养殖模式，禁止网箱、围栏养殖模式；河流规划为增殖放流区；池塘养殖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限制养殖区总面积82323公顷（含陆域），重点规划钟山镇-游洋镇-菜溪乡-西苑乡的山区池塘限制养殖区。

限养区管理要求：水产养殖限养区内严格控制和逐步削减水产养殖总量，禁止网箱养殖活动，保护水域生态环境，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理投饵和使用药物，应当按规定采取措施，防止污染饮用水水体。限制养殖区内的水产养殖，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由本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限期搬迁或关停。限制养殖区内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公共设施安全区域划定前已有的水产养殖，搬迁或关停造成养殖生产者经济损失的应依法给予补偿，并妥善安置养殖渔民生产生活。

第十二节 养殖区

养殖区包括仙游县行政区划范围内禁止养殖区和限制养殖区之外的区域。养殖区可开展水产养殖活动，总面积72435公顷（含陆域），重点规划度尾镇-大济镇-龙华镇池塘养殖区、赖店镇-鲤南镇-榜头镇-盖尾镇池塘养殖区、枫亭镇-园庄镇-郊尾镇池塘养殖区、鲟鱼养殖区（包括度尾镇、赖店镇等）、赖店镇现代渔业苗种场建设区、郊尾镇宋坑水库休闲渔业养殖区、大济镇坑北村休闲渔业养殖区和菜溪乡休闲渔业养殖区等8个养殖区。

养殖区内符合规划的养殖项目，应当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理投饵、使用药物，防止造成水域的环境污染，养殖生产应符合《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完善全民所有养殖水域、滩涂使用审批，健全使用权的招、拍、挂等交易制度，推进集体所有养殖水域的确权工作，规范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工作。加强渔政执法，查处无证养殖，对非法侵占养殖水域滩涂行为进行处理，规范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利用秩序，强化社会监督。

在开发过程中应合理利用渔业资源，保护养殖水域的生态环境，加大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力度，发展现代渔业，保障水产品清洁、健康。逐步调整不符合功能区划管理要求的渔业活动，整治环境质量不达标水域，对受损的生态系统进行有序修复，保护产卵场、越冬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等重要渔业水域。养殖区执行不劣于渔业水质标准。

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图见附图2。

表9  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禁止养殖区备案登记表

	序号
	代码
	水域名称
	地点
	所属流域
	库容量

（万m3）
	占地面积

（公顷）
	地理范围

	1
	1-1

（01）
	蒋隔水库禁养区
	度尾镇
	木兰溪干支上游
	1464
	57.2
	中心坐标

118°32′12.58〞E、25°29′8.29〞 N

	2
	1-1

（02）
	古洋水库禁养区
	赖店镇
	木兰溪一级支流
	2328
	116.1
	中心坐标

118°40′52.02〞E、25°18′16.18〞 N

	3
	1-1

（03）
	大济溪水库禁养区
	西苑乡
	木兰溪一级支流
	370
	17.7
	中心坐标

118°33′45.36〞E、25°30′55.07〞 N

	4
	1-1

（04）
	东石水库禁养区
	园庄镇
	木兰溪一级支流上游
	234
	12.2
	中心坐标

118°42′16.37〞E、25°15′15.20〞 N

	5
	1-1

（05）
	东溪水库禁养区
	赖店镇
	木兰溪一级支流下游
	2330
	96.2
	中心坐标

118°45′9.10〞E、25°17′30.60〞 N

	6
	1-1

（06）
	双溪口水库禁养区
	榜头镇
	木兰溪二级支流中游
	1954
	66.5
	中心坐标

118°42′01.76〞E、25°29′17.43〞 N

	7
	1-1

（07）
	丰收水库禁养区
	榜头镇
	木兰溪二级支流上游
	194
	10.4
	中心坐标

118°45′37.76〞E、25°28′2.29〞 N

	8
	1-1

（08）
	林井水库禁养区
	龙华镇
	木兰溪干流上游
	21
	2.3
	中心坐标

118°38′58.44〞E、25°21′47.58〞 N

	9
	1-1

（09）
	金钟水库禁养区
	石苍乡
	大樟溪一级支流
	10600
	309.7
	中心坐标

118°44′1.50〞E、25°37′18.77〞 N

	10
	1-1

（10）
	龙潭水库禁养区
	游洋镇
	大樟溪三级支流
	27
	1.3
	中心坐标

118°47′52.45〞E、25°36′23.62〞 N

	11
	1-1

（11）
	大坪水库禁养区
	莱溪乡
	大樟溪三级支流
	116
	19.6
	中心坐标

118°40′34.63〞E、25°33′57.93〞 N

	12
	1-1

（12）
	文子水库禁养区
	枫亭镇
	枫慈溪一级支流
	463
	33.1
	中心坐标

118°49′16.32〞E、25°14′45.55〞 N

	13
	1-1

（13）
	古马山水库禁养区
	园庄镇
	枫慈溪二级支流
	95
	8.4
	中心坐标

118°45′5.80〞E、25°09′31.83〞 N

	14
	1-1

（14）
	林泉安水库禁养区
	钟山镇
	延寿溪干流源头
	60
	8.5
	中心坐标

118°45′41.22〞E、25°32′46.10〞 N

	15
	1-1

（15）
	生态公益林禁养区
	石苍乡、西苑乡、度尾镇、大济镇
	——
	——
	2280
	东至118°43′9.12〞 E、

西至118°29′12.12〞 E、

南至25°19′46.92〞 N、

北至25°42′49.68〞 N 。

	17
	1-1

（16）
	木兰溪源省级自然保护区禁养区
	石苍乡、西苑乡
	——
	——
	5702
	东至118°42′43.92〞 E、

西至118°30′38.16〞 E、

南至25°30′44.64〞 N、

北至25°42′47.16〞 N 。

	18
	1-1

（17）
	风景名胜区禁养区
	莱溪乡、钟山镇
	——
	——
	1977
	东至118°49′51.24〞 E、

西至118°38′40.92〞 E、

南至25°27′13.68〞 N、

北至25°37′49.80〞 N 。

	19
	1-4

（01）
	其它禁养区

（包括生物多样性保护红线、水土流失敏感区保护红线、水源涵养保护红线的一级管控区等）
	游洋镇、赖店镇、盖尾镇、

枫亭镇
	——
	——
	1356
	东至118°50′59.28〞 E、

西至118°39′36.36〞 E、

南至25°14′28.32〞 N、

北至25°43′19.56〞 N 。


表10  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限制养殖区备案登记表
	序号
	代码
	水域名称
	地点
	地理范围
	规划面积

（公顷）
	管理措施

	1
	2-1

（01）
	钟山镇-游洋镇-菜溪乡-西苑乡池塘限制养殖区
	仙游县钟山镇、游洋镇、菜溪乡、西苑乡
	东至118°56′9.96〞 E、

西至118°27′11.52〞 E、

南至25°26′42.36〞 N、

北至25°43′31.8〞 N 。
	150
	维持区域自然属性，保持河口基本形态稳定，保障河口行洪安全。目前该区水质符合渔业水质标准，严格控制养殖密度、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表11  仙游县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养殖区备案登记表
	序号
	代码
	水域名称
	地点
	地理范围
	规划面积

（公顷）
	管理措施

	1
	3-2-1

（01）
	度尾镇-大济镇-龙华镇池塘养殖区
	仙游县度尾镇、大济镇、龙华镇
	东至118°40′51.6〞 E、

西至118°27′20.52〞 E、

南至25°17′13.56〞 N、

北至25°29′39.12〞 N 。
	120
	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适宜开展池塘养殖。

	2
	3-2-1

（02）
	赖店镇-鲤南镇-榜头镇-盖尾镇池塘养殖区
	仙游县赖店镇、鲤南镇、榜头镇、盖尾镇
	东至118°51′50.04〞 E、

西至118°38′29.4〞 E、

南至25°15′24.48〞 N、

北至25°30′4.32〞 N 。
	80
	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适宜开展池塘养殖。

	3
	3-2-1

（03）
	枫亭镇-园庄镇-郊尾镇池塘养殖区
	仙游县枫亭镇、园庄镇、郊尾镇
	东至118°55′8.76〞 E、

西至118°40′12.72〞 E、

南至25°9′16.2〞 N、

北至25°21′0.72〞 N 。
	50
	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适宜开展池塘养殖。

	4
	3-2-1

（04）
	鲟鱼养殖区（包括度尾镇、赖店镇等）
	仙游县度尾镇、赖店镇
	东至118°46′44.04〞 E、

西至118°27′23.04〞 E、

南至25°15′13.32〞 N、

北至25°29′42.02〞 N 。
	10
	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适宜开展鲟鱼养殖。

	5
	3-2-4

（01）
	赖店镇现代渔业苗种场建设区
	仙游县

赖店镇
	东至118°46′43.32〞 E、

西至118°38′38.04〞 E、

南至25°15′13.32〞 N、

北至25°22′19.2〞 N 。
	3
	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适宜开展现代渔业苗种场建设。

	6
	3-2-3

（01）
	郊尾镇宋坑水库休闲渔业养殖区
	仙游县

郊尾镇
	东至118°52′19.56〞 E、

西至118°45′3.24〞 E、

南至25°16′21.36〞 N、

北至25°21′2.52〞 N 。
	20
	目前该区水质符合渔业水质标准，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适宜开展大水面生态养殖和休闲渔业。

	7
	3-2-3

（02）
	大济镇坑北村休闲渔业养殖区
	仙游县

大济镇
	东至118°40′26.4〞 E、

西至118°28′58.08〞 E、

南至25°18′46.44〞 N、

北至25°26′30.12〞 N 。
	5
	目前该区水质符合渔业水质标准，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适宜开展大水面生态养殖和休闲渔业。

	8
	3-2-3

（03）
	菜溪乡休闲渔业养殖区
	仙游县

菜溪乡
	东至118°43′42.96〞 E、

西至118°38′41.28〞 E、

南至25°29′47.76〞 N、

北至25°37′34.68〞 N 。
	20
	目前该区水质符合渔业水质标准，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适宜开展大水面生态养殖和休闲渔业。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三节 加强组织领导

1、成立工作领导小组

抓紧成立仙游县渔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实行集中办公，专职开展指挥协调工作。农业局各级部门把渔业发展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健全成员单位例会、联络员定期联系、工作情况通报等制度，构建组织有力、协调顺畅、联动高效的领导机制，确保工作高效推进。
2、加大财政资金投入

设立经济强县建设专项资金，集中用于支持现代渔业发展，开展关键技术研发、公共服务平台、涉渔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同时，仙游县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家、省、市财政资金支持。

3、落实税收优惠政策

全面落实省、市出台的促进渔业发展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加大对涉渔科技型创新企业的支持培育力度，引导发展渔业高新技术产业。涉渔科技型创新企业为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符合条件的固定资产可缩短折旧年限或采取加速折旧的办法；落实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国家有关渔业增值税优惠政策。

第十四节 强化监督检查

1、加强风险管控

生态养殖风险因素相对较多，因此，应针对水产养殖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因素如日常养殖管理如何避免污染、养殖生产如何避免病害发生等，分别制定完整的应急预案，保证在一旦发生意外事故时能有条不紊地开展维护或抢救工作，避免危机灾害发生。
2、完善养殖水域使用审批

生态养殖涉及水域、交通、生物等多种资源、多个学科，必需编制科学合理的开发与保护规划并获得相关部门批准；生态养殖生产安全性、养殖管理技术、环境承载力和养殖生产对环境影响等，必需通过先期试验检验和验证，因此，应根据养殖水域涉及的各个方面，制定全面、科学的规划与设计，通过养殖水域使用审批，取得批复后才可进行相关养殖生产。

3、加强养殖生产执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水产养殖行为，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开展养殖过程中兽药使用的执法监督，对违反渔业养殖许可管理和非法使用禁药的行为进行查处，规范水产养殖生产次序，推进渔业生态健康养殖。

第十五节 完善生态保护

1、科学规划, 合理确定养殖容量

通过养殖容量的研究将养殖密度控制在水体承载量以内, 使养殖污染物不致于超过水体自净能力，合理控制养殖规模、科学搭配养殖品种、养殖模式，建立基于多营养层级的综合生态养殖模式，把养殖生产对环境的污染风险降到最低。

2、加强养殖污染防控

残饵及粪便的生成是形成养殖污染的主要因素，因此，改良养殖技术、设置粪便收集处理装置等必将对减轻水体污染大有裨益。从养殖者自身而言，应加强生态观念，对养殖生产进行科学管理，研制残饵及粪便回收装置，实施科学养殖与清洁生产。

建设完善的垃圾收储装置，及时将生活垃圾、固体废物等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加强环保宣传，建立合适的奖惩制度，建立垃圾搜捡制度，发现垃圾及时收捡。
3、开展养殖排放监测

对养殖水域进行连续的跟踪监测，及时掌握养殖污染源排放量的消长动向，为养殖规模的控制提供信息。
4、设置警示安全标志

在养殖设施周围设置相关的安全警示标志和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或者警戒船，制定应急预案，保障水域通航安全。

第十六节 其他保障措施

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建设标准化、规模化的水产养殖产业，必需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全面提升交通运输能力，建设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条件，满足渔业生态养殖生产和运营需要。

2、加强宣传力度，建立渔业品牌

充分利用平面媒体和现代媒体等各种工具，宣传仙游的地理、环境优势和特色产品，建立渔业品牌，开展现代渔业养殖技术的培训和宣传，为实现环境友好型生态健康养殖奠定基础。

3、建立生态养殖经营模式

充分利用养殖生物的多营养层次，建立生态养殖的经营模式，达到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各种资源，提高经济效益。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节 关于规划效力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必须严格执行。

第十八节 关于规划附表附图

规划附表附图为规划文本附件，具有与文本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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